
領據 
     

 

茲收到臺南市體育處補助本會辦理「 

活動」，經費共計新台幣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

元整。(核准文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函) 

領款單位： 

統一編號： 

育理事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總幹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會  計： 

地 址：  

承辦人電話： 

匯款金融機構(註明分行)： 

金融機構代碼（7 碼）： 

電匯帳號： 

(請檢附受款人帳戶封面影本) 

 
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大印 


